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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

上海市绿化和市容管理局
文件

沪发改环资〔2022〕120 号

关于印发《上海市“十四五”绿道建设项目

专项扶持办法》的通知

市财政局、市国资委、市住房城乡建设管理委，各区人民政府：

经市政府同意，现将《上海市“十四五”绿道建设项目专项

扶持办法》印发给你们，请按照执行。

上海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上海市绿化和市容管理局

2022年 9月 8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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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上海市 十四五 绿道建设项目专项扶持办法

第一条（目的和依据）

为加强本市绿道建设项目的管理,保证绿道建设项目的质量,

提高投资效益,有序推进上海市“十四五”规划中绿道建设任务实

施，根据《上海市绿化基金管理办法》有关要求，制定本办法。

第二条（支持范围）

本办法适用于市、区两级绿道专项规划明确的，在“十四五”

期间开展并建成的城市绿道项目。新建公园绿地和新造林范围内

绿道应结合新建项目实施，不适用于本办法。

第三条（支持方式和标准）

项目完成竣工验收后，根据项目建设量，给予一次性市级定

额补贴。其中，五个新城（嘉定、青浦、松江、奉贤、临港新城）

项目，按照每公里 120 万元的标准进行补贴；其余各区项目按照

每公里100万元的标准进行补贴。

第四条（资金来源）

市级补贴资金在绿化基金中安排，按照《上海市绿化基金管

理办法》有关要求实施管理。

第五条（项目审核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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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市绿化市容局根据“十四五”绿道建设计划下达年度

建设任务，各区组织编制绿道建设方案，报市绿化市容局审核。

（二）各区绿化市容局根据市绿化市容局备案意见指导建设

单位开展项目立项、建设，加强项目监管，确保建设质量。

第六条（资金申请和拨付）

（一）绿道项目完成竣工验收后，由各区绿化市容局向市绿

化市容局提出市级补贴资金申请，报送以下申请资料：

1、资金请款请示；

2、项目立项文件（政府采购项目文件）；

3、竣工验收报告；

4、项目审价文件。

（二）市绿化市容局牵头组织提出项目资金安排计划建议，

按照绿化基金管理办法规定程序，经联合工作机制审议，形成意

见建议后，由市绿化市容局会同市发展改革委、市国资委、市财

政局联合请示市政府同意后实施，实行收支两条线管理，收入由

地产集团按照市政府同意的额度上缴市财政国库，相应支出纳入

预算管理，并由市财政局按程序将资金下达区级财政。

第七条（监督管理）

（一）各区政府是绿道项目实施主体，在严格执行现行财务

制度的同时，应加强项目建设管理，充分发挥市级补贴资金效益。

（二）市绿化市容局、市发展改革委、市财政局等市级部门

负责对绿道建设项目进行检查和评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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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对弄虚作假、冒领、截留、挪用以及违反规定使用市

级补贴资金的，一经查实，将追回已拨付资金并按规定对单位和

有关负责人给予处罚。

第八条（附则）

本办法自2022年 9月 8日起施行。

上海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办公室 年 月 日印发


